
【考核要点】

1、设置安委会；

2、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要具备相对独立职能。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不少于企业员工总数的2%（不足50人的企业至少配备1人），要具备化工或安全管理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有从事化工生产相关工作2年以上经历；

3、按规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且至少有一名具有3年化工安全生产经历；或委托安全生产中介机构选派注册安全工程师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难点】
1、对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要求，各地政府可能有所不同。如山东省《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暂行规定》第13条规定：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上的，应当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第14条又规定：高危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不足300人的，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虽然没有明确说明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必须设置安全管理机构，但从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目前安全工作的具体内容的多样性、复杂性及技术性来看，无论危化品企业规模大小，设置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是必要的，且安全管理机构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素质应是相对较高的，有文化、懂技术、有责任心是必须的条件。目前，各中小企业安全专职管理人员的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人员不能专职、文化相对较低、技术一般。

2、对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理解不统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总局第3号令）第33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及其管理人员，以及未设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生产经营单位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非高危行业）等。而“安监总管三〔2010〕186号”中规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不少于企业员工总数的2%（不足50人的企业至少配备1人）。此规定，小企业较容易做到，而对于300人以上的企业，按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数量可能不足，许多企业将车间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也算作公司安全管理部门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安全管理机构文件。

2、安全管理网络图。

3、查看所有有效的安全资格证书。

4、对于聘请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要查看证件的有效期限及进行安全技术服务的有力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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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点】

1、根据生产经营规模设置相应管理部门；

2、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

【难点】
1、各单位相应管理部门的设置可能不尽相同。考评时，专家不应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企业机构设置情况妄加评判。

2、部门设置宜设置一个部门出台一份文件。

3、各部门设置的文件中应包括部门的基本岗位构成和从事的主要工作范围。

4、对于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的中小企业，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的难度较大。如果门卫能够认真负责的话（通过查看门卫巡检记录和外来人员车辆登记记录），笔者认为，此规定可酌情考虑。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阅相应部门配备文件。

2、到相应部门考评时的现场发现，确认职能部门人员配备是否与相应文件符合。

3、查看门卫巡检记录和外来人员车辆登记记录。


【考核要点】

建立从安全生产委员会到管理部门、车间、基层班组的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各级机构要配备负责安全生产的人员。

【难点】
各企业对安全管理网络的设置各不相同，关键是对安全管理的脉络不清晰。此问题看似简单，其所涉及的实际是很深层次的安全管理理念的问题。正确的安全管理流程应是：安委会（领导小组）     主要负责人    安全总监（或生产副经理）    安全管理部门    其它部门

    基层单位     班组。其它副经理隶属于办公室，在安全管理方面不能位于安全管理部门之上。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考评时可按照安全管理网络抽查其真实性。

【考核要点】

根据国家及当地政府规定，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确保安全生产需要。

【难点】
1、对于安全费用提取方式、标准，近几年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两种现象：一是少数企业对按照销售收入进行逐档提取不清楚；二是对《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06]478号）“第九条：危险品生产企业以本年度实际销售收入为计提依据”中的“本年度”不理解，并由此派生了对提取依据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按照我国企业通常的做法，一般在进入第四季度就开始制定下一年度的各种计划，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在元旦前形成正式文本。财企[2006]478号中规定的“本年度”实际销售收入指本年度12月25日（包括25日）前的所有销售收入（12月25日后各企业一般要封帐结算），各企业应以此为依据计提下一年度的安全费用。企业各种年度计划是在元旦前形成的，并不是在元旦后才决定的。如果在元旦后再制定年度计划，一般来说这样的年度计划从时间段分析是不完整的，有一定的缺陷。《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中将安全费用的提取依据从“本年度”的实际销售收入改为了“上年度”的实际销售收入。用词虽然不十分确切，却较易被大家理解，不至于发生理解上的混乱，也是一种贡献。
2、财企[2006]478号中规定“企业为职工提供的职业病防治、工伤保险、医疗保险所需费用，不在安全费用中列支”，而在《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中没有相关规定。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3条：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费用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提取在成本中列支，专门用于完善和改进企业或者项目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的定义外延，安全费用旨在完善和改进安全生产条件，保障不发生各类生产事故，并不包括发生事故后的善后处理费用，因此“工伤保险、医疗保险所需费用，不在安全费用中列支”比较容易理解，而“职业病防治”实际上是两个阶段：防止发生职业病是一个阶段，职业病发生后的治疗属于第2阶段。防止发生职业病阶段所需的各种相关费用应列入安全费用的范畴。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考评时了解企业前几年的实际销售收入和安全投入台账。

2、查阅“安全投入保障制度”中的有关规定。

3、询问主要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近几年的安全提取和使用情况。参阅[2.2.1]要素询问主要负责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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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点】

1、按照国家及地方规定合理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2、建立安全生产费用台帐，载明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情况。

【难点】
许多企业对安全费用的使用范围特别是对有些安全设备设施的界定问题尚不明确，造成安全费用台账的建立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一点不容易解决。目前，我国对安全的理解在不断深入，安全设备设施的界定也有多种模糊的认识，因此对安全费用台账的建立不可太苛刻，要求企业非要这样或非要那样。笔者认为只要安全费用台账不存在较明显的问题即可。如对于防爆机组来说，整个机组可能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而起防爆作用的部件很便宜且其费用不会单独列支，在记录安全费用时只好记录整个防爆机组的价格；再如防护围堤的施工往往只是土建工程的一部分，预算时一般不会单独对围堤的预算结果在财务科目中列支等。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参照安全费用的使用范围与台账中的有关记录进行查看：

1、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包括车间、库房、罐区等作业场所的监控、监测、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毒、消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渗漏、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设施设备支出；

2、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

3、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4、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支出；

5、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6、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7、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

8、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9、其它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考核要点】

1、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全体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2、实行全员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或安全责任保险。

【难点】
全员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或安全责任保险，各地区推行的方式可能不一致，可咨询当地安监部门。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工伤保险、安全责任保险的缴费单据。

2、实行对全员安全风险抵押金的企业，查看企业的《全员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和有关考核及发放记录的真实性。参阅安全承包目标考核记录[2.1.2]要素、安全生产责任考核记录[2.3.3]要素和事故台账[10.6.4]要素。

2.4.1 企业应设置安委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按规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








2.4.2 企业应根据生产经营规模大小，设置相应的管理部门。





2.4.3 企业应建立、健全从安委会到基层班组的安全生产管理网络。








2.5.1 企业应依据国家、当地政府的有关安全生产费用提取规定，自行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专项用于安全生产。








2.5.2 企业应按照规定的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范围，合理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建立安全生产费用台账。








2.5.3 企业应依法参加工伤保险或安全责任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